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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新聞自律委員會第二屆第一次委員會議 

時間：1 月 28 日(一)下午 5:30 

地點：台北市艋舺大道 303 號時報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林聖芬理事長  

 

秘書處報告事項： 

1.報業公會組成第二屆兒少新聞自律委員會，委員名單為：  

  外部委員 

委員：陳清河(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  

委員：李惠娟(兒福聯盟代表) 

委員：黃文明(文明法律事務所律師) 

委員：黃鈴媚(世新口語傳播學系主任) 

委員：葉大華(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代表) 

委員：賴芳玉(律州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內部委員:  

  1、林聖芬理事長(公會當然委員 ) 

  2、人間福報代表(符芝瑛社長) 

  3、自由時報代表(項程鎮副召集人) 

  4、蘋果日報代表 (雷蔚馨財務總監) 

  5、聯合報代表(竇俊茹經理) 

 

林聖芬理事長說明： 

去年第一屆自律委員會任期一年，第二屆任期二年，與公會理監事任期一

致，過去一年謝謝內外部委員協助，事先徵詢六個外部委員，也慨然接受續任

第二屆委員，分別為陳清河(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 、李惠娟(兒福聯盟代

表)、黃文明(文明法律事務所律師)、黃鈴媚(世新口語傳播學系主任)、葉大華(台

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代表)、賴芳玉(律州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在 101

年 12 月第五次理監事會議再度確認 5 位內部委員為林聖芬理事長(公會當然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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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人間福報代表、自由時報代表 、蘋果日報代表 、聯合報代表續任第二

屆內部委員。 

依法第二屆兒少自律委員會組成 

 

2.選舉事項： 

兒少自律委員會依法組成，6 位外部委員，5 位內部委員，第二屆主任委員

需由外部委員推選擔任，依例內部委員請先離席，由秘書處從旁協助。 

選舉結果： 

★外部委員推舉陳清河院長續任第二屆兒少自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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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新聞自律委員會第二屆第一次委員會議 

時間：1 月 28 日(一)下午 5:30 

地點：台北市艋舺大道 303 號時報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陳清河主任委員  

外部委員 

1.李惠娟委員 

2.黃文明委員 

3.黃鈴媚委員(請假) 

4.葉大華委員 

5.賴芳玉委員(請假) 

內部委員:  

 1、林聖芬理事長(公會當然委員 ) 

  2、人間福報代表(符芝瑛社長) 

  3、自由時報代表 (項程鎮副召集人) 

  4、蘋果日報代表 (雷蔚馨財務總監) 

  5、聯合報代表(竇俊茹經理) 

------------------------------------------------------------------------- 

陳清河主任委員： 

第一屆兒少委員會務在兩位大律師和各位的努力下，把該有的章程及辦法

都初擬完成 ，大家都很辛苦，第一屆處理的案子雖然不多，但很多地方需要釐

清與摸索；委員會運作已漸漸步入軌道，第二屆開始應不必再逐一摸索。 

聘請劉永嘉續任第二屆執行秘書。 

 

劉永嘉執行秘書報告事項： 

一.1 月 11 日接到高振軒民眾舉發書，舉發中國時報、自由時報二會員報，秘

書處初步過濾，兩報並無明顯違反兒少法 45 條相關規定，舉發事實內容同時

陳述蘋果日報，經查該報亦無揭露刊登網站。(請見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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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河主任委員： 

往後開會依秘書處報告事項逐一討論。 

民眾來函舉發會員報新聞內容所提到網站，秘書處同仁並未發現，與提出

舉發內容有出入，請請各位委發表意見。 

 

葉大華委員： 

民眾來函舉發內容應該不是指網站，而是指部落格，可以用報導中的名稱

去搜尋部落格就會找到，在陳鴻偉報導上有寫出，故舉發人的意思是透過報導

關鍵字搜尋可以找到部落格，裡面就有相關內容，因此希望可以刪除相關文字。

且我認為確實會有違反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的問題，這個舉發案應該要處理。

可能是秘書處做初篩時沒處理到，但這應該要處理。 

 

聯合報代報竇俊茹委員： 

根據舉發書上蘋果日報報導的關鍵字「小婷台北按摩個人工作室」等，上

網查還是可以搜尋到，還有電話。 

 

陳清河主任委員： 

根據兩位委員意見，此一報告事項，變更為討論議題一。 

 

二.1 月 15 日公會網站接到黃濟生民眾電郵舉發，秘書處初步過濾，舉發人資

料不完整，舉發內容亦無明顯違反兒少法 45 條相關規定。(請見附件 2) 

 

陳清河主任委員： 

根據民眾黃濟生舉發書內容，請各委員看一下。 

 

葉大華委員： 

建議此一舉發書雖不是兒少權法 45 條的案子，但是舉發內容指出對於各

報報導或考量與寫法，在我們案例不是很多的情況下，是否應討論針對該類舉

發案件如何處理或不回應，而不是僅有附件呈現。另外也應讓申訴人知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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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機制上有正式回文，故依現行自律機制，請將該案函轉各會員報並讓舉發

人知道有處理。  

 

林聖芬當然委員： 

從去年成立一年來，有提到如民眾來函很多，先請秘書處初篩，也會在會

議中提出，當然也不排除民眾不了解狀況。 

贊同葉委員的看法，任何舉發函都應列為報告事項，也要回覆。如在會議

中委員認為報告事項變更為討論議案，那就用討論事項來處理。 

 

陳清河主任委員說明： 

民眾舉發案件都予以尊重，依兒少權法 45 條規範處理，任何舉發案，不

能只做處理，都要做結案，必要時是要進入討論事項案。依此處理模式形成一

套ｓｏｐ機制。 

 

葉大華委員： 

主委說應有一套ｓｏｐ機制，是指秘書收到後函轉給各會員報，看各報回

覆情形，就不會等到三個月後再處理。 

 

聯合報代表竇俊茹委員： 

黃先生舉發三個會員報內容確與兒少法完全無關，本來就與兒少規範無

關，各報也不需就此舉發內容回應兒少，建議函轉各報自行審酌參考，應該就

可結案；與新聞採訪方向有關不需要與兒少自律組織解釋為何要報導，可列為

新聞採訪的參考，但要回應自律委員會，困難度有點高。 

 

葉大華委員： 

這有兩個層次，首先自律委員會授權秘書處在初篩過程中處理，這是廣泛

接受民眾申訴的平台，表示民眾有注意到這機制，而非向各報申訴，站在申訴

機制立場，如何結案？ 

處理流程：秘書處收到舉發案是否直接函轉各報，由各報直接回應申訴人？

還是各報回秘書處再轉申訴人？而自律委員會不涉入如何回應，只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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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代表竇俊茹委員： 

應由秘書處回函舉發人，說明因此舉發案不涉及兒少法，但已函轉相關會

員報採訪部門參酌， 

 

林聖芬當然委員： 

自律委員會是一個平台，舉發案都要處理，但有些民眾不了解，什麼都來

舉發，因媒體工作非常忙，假設民眾對所有新聞都有意見，單回應也不勝其煩，

建議由秘書處回覆申訴人已函轉，而且一定要交待，會員報要直接回覆也可 ，

並無強制規劃。 

 

蘋果日報代表雷蔚馨委員： 

這次有二個報告案一個成案，一個不成案，秘書處認為不成案，但委員會

認為應成案，應如何界定成案與否？剛好今天有案例，秘書處角色模糊，過程

尚需研究。  

 

葉大華委員： 

我記得之前有討論過，秘書處判斷依據為兒少法 45 條，因此有可能在解

讀時本身沒掌握到閱聽人及申訴人的意見，認為與兒少法 45 條無關，但有可

能有關，所以在機制上應處理是否涉及相關條文。站在外部委員立場我認為應

該要處理，但舉發會不會成立還不知道，就要經過委員會審議討論。 

秘書處初篩時，也許無法馬上第一眼就判斷完成，想法及法條的認定不

清楚，所以個人才會提出應在委員會上報告說明民眾舉發申訴情形。 

現在要討論ｓｏｐ流程的機制建議：第一、站在申訴機制的立場提供制

式回應，凡不涉及兒少法 45 條就先回覆，另一個方式是站在申訴人的立場，

因舉發人資料都寫得很清楚，表示相當重視，也希望各報回應，所以只要大家

講清楚如何處理，有共識就好。  

 

陳清河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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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的案子不多，但對於民眾舉發的內容，某種程度應該給予適當回

應，今天報告案一、二剛好兩個範例，秘書處先過濾是對的，但還是要提到委

員會討論，像報告事項第二與兒少法無關，竇委員建議應由秘書處回函舉發人，

說明因此舉發案不涉及兒少法，但已函轉相關會員報採訪部門參酌，相信各報

也會處理，但處理方式可能不一樣。 

 

自由時報代表項程鎮代表： 

    我比較贊成林理事長的建議，既然委員會是一個平台，民眾相信我們組織

有一定功能，應該由平台回覆，第二報告之舉發函的內容文不對題，顯然不符

合兒少法 45 條規定，各報處理狀況不一，個人在自由時報第一線工作，對於

這種熱情的讀者，既感激又覺得每天大量的新聞要處理，建議由秘書處函轉各

報卓參，也不要跟舉發人說各報會回覆或轉請各報回應，應由各報自行處理沒

有強制性。 

 

陳清河主任委員： 

如不涉兒少法 45 條，由公會將舉發函函轉相關會員報參考，由各報自

行判斷回覆與否，無法強制，但公會處理結果一定要回覆告訴舉發人。 

 

林聖芬當然委員： 

目前我們自律機制還在試運作中，這兩個範例，讓我想到一個問題，平

均我們兩個月開一次會，下次開會在三月，時間會不會拖太長，如果明確不涉

及兒少法就可直接回覆？還是要等到自律委員會開會報告事項確認才回？舉發

人會不會認為二個月才回覆太長？長期運作如何讓作業流程縮短？減少時間

差？實務上是由秘書處初步過濾機制，但過濾後有落差怎麼辦？如何兼顧？ 

 

李惠娟委員： 

老實說，一開始要秘書處做這麼多的判斷，需要一點時間累積，贊成剛

葉秘書長所說複判機制，像是由主委或發 mail 給大家，我認為需要有複判機

制且兼顧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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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代表竇俊茹委員： 

我覺得一開始大家經驗不足，秘書處壓力太大，如第一項報告案如已經回

覆給舉發人，但提到委員會又翻案，依審議辦法第八條「本委員於受理符合本

辦法舉發案件時起三個月內..，得延長一次..」所以二個月開一次會，時間是足

夠的，是否待委員會決議確定後再回覆舉發人？如舉發內容明顯不涉及兒少法

45 條，由秘書處發 email 各委員參考，如果有任何委員有意見，就不回覆而

提到委員會再討論。 

 

陳清河主任委員： 

所有舉發函都會 email 各委員，11 票如有過 6 票，過半直接進入委員會

討論。如未超過半數，由我裁定請秘處發函轉各會員報。 

 

林聖芬當然委員： 

秘書處報告第二事項，明顯無關兒少新聞，建議由秘書處函轉各會員報參

考，但秘書處還是要做報告事項。 

 

黃文明委員： 

剛剛雷委員提到今天報告事項一個成案一個不成案，我建議應有一個準

則。成案與否應由幾位委員認定才進入委員會討論？還是二分之一以上？剛剛

是說秘書處轉各委員超過一半以上就先不回應，既然有一半委員認為成案不要

先回應，表示委員會就要討論，就不會有成不成案抉擇問題，就是說前面已做

了初步篩選，剩下的舉發案就是委員會要討論了。 

 

陳清河主任委員： 

原則是過半數才進入委員會討論，但葉委員提到案例一，如果只有一二位

委員有意見就進不了委員會。 

 

聯合報代報竇俊茹委員： 

如從寬處理，我認為只要有 1/3 或更少委員質疑就應討論，舉發案件不

是成案，也不是一定有問題，但是屬於兒少問題就應列為討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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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大華委員： 

通常我參與的委員會，如屬於自律機制，精神上只要外部委員有 1 人願

意提案就可以成案，但必需要有人主動提案討論，建議應從寬認定。 

 

聯合報代報竇俊茹委員： 

內部委員因立場問題不應表態，建議外部委員如有 1 人有意見就列入討

論。 

 

蘋果日報代表雷蔚馨委員： 

來函舉發書之認定違反兒少法 45 條與否的 email，是否內外部委員都

傳、當事報是否應迴避，或是只傳給外部委員參考？ 

 

陳清河主任委員： 

來函舉發書之認定只需傳給外部委員，只要有一外部委員異議就列入討論

案。 

 

林聖芬當然委員： 

今天討論處理準則：舉發函由秘書處初步過濾，只傳給外部委員，只要有

一外部委員異議不馬上處理並列入討論案。待委員會確認後再回應，像第二案

如外部委員沒有疑義，馬上就可以處理，需不需要列入審議辦法？ 

 

聯合報代報竇俊茹委員： 

建議做成會議紀錄即可，不需列入審議辦法，因為每修一次辦法就要報理

監事會議及兒童局，程序太過繁雜。 

 

陳清河主任委員說明： 

決議事項： 

1. 第一報告事項案列入下次會議的討論案，請秘書處援例處理，並在下一

次會議時請相關會員報列席，提出書面或口頭說明。 



 10 

2. 舉發案件辦理準則：所有舉發書秘書處以 e-mail 傳外部委員，只要有

一外部委員提出疑義，該件舉發案件就應列為下次會議討論事項，不先回應

申訴人，待委員會確認後再處理。若外部委員沒有異議，請秘書處函轉相關

會員報參考，並由當事報自行判斷是否回覆，非強制性。 

3. 所有民眾舉發函，都要列入秘書處會議報告事項。 

 

 

三.102 年 1 月 2 日完成中國時報 101 年度審字 101005 號審議決定書，並

連同會議紀錄於公會網站上公告。 

 

陳清河主任委員： 

謝謝黃委員及賴委員協助。 

 

四 102 年 1 月 3 日中國時報之「審議決定書」掛號寄送婦女救援基金會，並

向康執行長說明本會決議及討論過程。 

陳清河主任委員： 

依第 6 次委員會議執行，向舉發當事人說明委員會討論及審議處理。 

 

五.針對審議辦法九條第四項.「… 於本公會網站『及被舉發之會員報』公告

之。」，會員報如何公告？刊登篇幅及版面？ 

101 年 12 月 26 日報業公會第五次理監事討論決議通過：.審議決定書於本公

會網站公告即可，不需在媒體版面上刊登。審議辦法第九條第四項.「… 於

本公會網站『及被舉發之會員報』公告之。」從暫時刪除改為正式刪除。 

 

陳清河主任委員： 

第 5 次報業公會理監事通過，審議辦法第九條第四項.「… 於本公會網站

『及被舉發之會員報』公告之。」從『及被舉發之會員報』文字為正式刪除。 

 

六.公會去函兒童局備查，該局建議：修正條文第 9 條第 4 項  本委員會作成

各項審議決定書，「應於決定書確定之翌日起七日內」於本公會網站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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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正為本委員會作成各項審議決定，應於決定書撰寫完成之翌日起七日

內」於本公會網站公告之。 

 

黃文明委員： 

之前會議是說決定書撰寫完成後，被舉發之會員報即需公告，是不妥當

的，因為被舉發之會員報尚有救濟途徑，故將「審議辦法第 9 條第 4 項其中『及

被舉發之會員報』等字刪除」。 

審議決定書撰寫完成就在公會網站上公告是沒問題的，只是說還沒有確

定，所以才會如此修改。何況，我們之前就是建議修改為：「本委員會作成各

項審議決定，應於作成決定書之翌日起七日內於本公會網站公告之。」，恐怕

是作業程序問題而誤繕修改條文之內容，事實上兒童局之建議本即與我們前次

討論修改之結果相同，應無問題。 

 

林聖芬當然委員： 

嚴格來說兒童局非本事業主管機關，但彼此尊重，兒童局有好的建議也會

採納，我們之前討論過，如果「確定」意涵更完整，就維持原議。 

 

聯合報代報竇俊茹委員： 

之前中國時報的審議決定書是否一撰寫完成就在公會網站公告？ 

 

黃文明委員： 

是的，一撰寫完成連同紀錄就上網公告，上次討論的是各報要不要在自己

的網路刊登而不是公會網站公告的問題。 

 

聯合報代報竇俊茹委員： 

審議辦法第九條第四項.「… 於本公會網站『及被舉發之會員報』公告之。」

從暫時刪除改為正式刪除。所以兒童局的建議是對的，不需要等到確定，只要

撰寫完成就公告。現在我們寫成「應於決定書確定」反而與事實不符。 

 

葉大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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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局的認知「撰寫完成」應該是指整個都完成確定，包含抗告救濟程序

都完成？ 

 

黃文明委員： 

依兒童局來函建議修正修文也沒錯，因為我們也是如此做。 

我之前手稿寫的就是「應於作成決定書之翌日起七日內於本公會網站公告之」，

本來就是作成，而非確定，所以『及被舉發之會員報』等字刪除，也就是說會

員報不必自己去刊登，而只要作成決定書翌日起七日內於本公會網站公告之，

與兒童局來函建議修正文字相吻合。可能作業程序上文字後來搞混了。 

其實本來文字就是「作成」決定書翌日起七日內於本公會網站公告之」。在公

會網站公告是公開的而且決議已作成了，有被舉發會員報或舉發人救濟途徑還

未確定，但是已經作成決定了。但因還未確定，所以對被舉發之會員報不能要

求在自己網站刊登。 

 

陳清河主任委員： 

決議事項： 

依兒童局來函建議修正條文：第 9 條第 4 項部分文字：「本委員會作成各

項審議決定，應於決定書撰寫完成之翌日起七日內」於本公會網站公告之。」 

 

以上報告事項已討論完畢，若沒有異議就進入討論事項。 

 

Ⅱ討論事項 

1.「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防止刊載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內容自律規範

及審議辦法」第二條部分條文修正討論，葉委員提供相關資料如附件 

 

陳清河主任委員： 

謝謝葉委員提供包括公會、公視、報紙等一些資訊參考，請葉委員說明一

下： 

 

葉大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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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能參考的是：最早是衛星公會(主要針對電視部分)對兒少沒有寫這麼

細，與兒少較有關係的主要在新聞自律執行綱要第一頁性侵害議題，第三大點

新聞報導應盡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責任，以及針對 69 條足以辨識身分之資訊相

關內容。如果只有依據此法很難看得出來。 

 

建議我們委員會可針對幾個與兒少較有關係的面相參照研議，可參考蘋果

日報的自律執行綱要貳分則：1.性侵害性騷擾之處理，2.家暴新聞之處理， 

包括兒少性交條例與少年事件報導、及兒少法處理法相關規定，災難事故傷害

事件、血腥暴力處理、犯罪新聞處理。 

性與裸露可以參考的是電視分級管理辦法。動新聞的處理原則也寫得很細， 

如果要討論與兒少有關的第一個是確認與 45 條有關相關新聞報導的類型

有哪幾類？常會涉及過度情形來申訴的有哪幾類？現行明確判定過度法令就是

電視分級辦法，自殺新聞是否要放進來？初期針對這幾個大項來做聚焦做討論

與研擬。 

 

蘋果日報代表雷蔚馨委員： 

葉委員也是蘋果自律委員會之一員，此辦法初定到完成歷經二年多的討

論，條文及內容應該都很完整。 

 

聯合報代表竇俊茹委員： 

我們今天要做成這任務，困難度相當高，建議請秘書處就葉委員提供資

料，整理匯整有關兒少相關條文(涉及兒少血腥暴力..)，自告奮勇由本人先試擬

一個草案，在下一次會議提出討論。 

 

陳清河主任委員： 

審議辦法第二條「本公會得另行訂定防止刊載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

新聞自律審查要點」之訂定草案，謝謝竇委員的自告奮勇，請秘書處匯整兒少

資料提供竇委員參考。 

 

2. 自律倫理規範的課程之建議人才資料庫名單，請討論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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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河主任委員： 

依上次會議決議，被裁定需上自律課程的會員報，不適合自己內部上課，

應聘請外部專業領域來講課，就秘書處匯整外部講師名單，請各委員參考並提

供意見。 

 

葉大華委員： 

推薦之民間講師人選會再補充擅長領域專長的欄位，另外部諮詢委員基於

利益迴避原則不適合擔任講師，兒福聯盟李惠娟委員也會提供合適名單。 

 

林聖芬當然委員： 

上次中國時報是請法務室主任替同仁上兒少新聞自律課程，委員覺得不恰

當，現在這些匯整名單是提供會員報參考還是強制？ 

 

陳清河主任委員： 

決議事項： 

★請秘書處將外部委員及兒童局建議的兒少專業適合授課名單，慢慢累積，匯

整建立資料。 

★屆時提供相關會員報參考，但不強制，只要授課講者非內部人員及委員會委

員即可。 

 

Ⅲ臨時動議 

今 1/28 頃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來函民眾陳情 1/16 蘋果日報Ａ1「火海

噬翁」畫面太過寫實。 

 

陳清河主任委員： 

來函舉發資料符合，列為下次會議討論案，並請當事報派代表於會議上說明。 

 

Ⅳ散會 


